
☆特殊學生彈性評量方式參酌如下： 
(1)視障學生 

○1期中考、期末考及其他重要之考查，應視學生實際需要於考試時提供報讀服務或放大試卷，以

便學生能隨堂參加考試為原則。 

○2平時考查宜多採口頭問答或口問筆答方式進行。 

○3數學及專業課程涉及圖形或抽象概念者可酌予省略，並延長測驗時間。 

○4 語文科目：有關字形、字音辨別涉及視覺辨識部分得予改變方式測驗或免除測驗(針對全盲學

生適用)。 

○5社會學科：加強歷史教學，對地圖空間概念之輔導加強。 

○6專業及實習科目、藝能科目：應注重學習精神及創造過程。 

(2)聽障學生 

   ○1 音樂教學應注重其學習精神及態度。 

    ○2 數學課程涉及圖形或抽象概念者可酌予簡化或省略。 

○3 平時考查應儘量採用書面、筆談方式進行或確認了解程度，避免採用口問口答方式。 

    ○4 語文科目有關發音、語言辨別、聽音等部分得予改變方式測驗或免除。 

(3)其他類別學生 

  依學生個別特殊需求，得彈性改變教學及評量方式，例如： 

     ○1 重置考卷試題。 

     ○2 簡化考題或減少答題題數。 

     ○3 符合學生能力之作業評量。 

     ○4 口頭評量。 

     ○5 調整加權計分(如：學習態度*2學習成果*1)。 

     ○6 調整考卷配分。 

     ○7 其他利於學生以其優勢能力表現之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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